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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s.gov.cn/art/2018/5/3/art_303_58790.html） 

 

附錄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做好 2017 年度企业关联申报与同期资料准备的通告 

 

为做好 2017 年度企业关联申报与同期资料准备相关工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

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2 号，以下简称 42

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同期资料主体文档提供及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4 号）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关联申报 

（一）申报主体 

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以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并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的非居民企业，符合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应进行关联申报： 

1.年度内与其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 

2.年度内未与其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但符合 42 号公告第五条规定需要报送国别报告的。 

企业年度内未与其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且不符合国别报告报送条件的，可以不进行关

联申报。 

（二）申报时间 

需关联申报的纳税人，应当在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即 5 月 31 日前），同

时附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确有困难，需要延期的，应当按照税

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三）申报方式 

为提高关联申报质效，节约办税时间，建议通过电子税务局进行申报。电子税务局提供

了清晰的填报指引和提示，可帮助纳税人更方便、快捷和准确地完成申报。 

（四）电子税务局申报路径说明 

1.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电子税务局申报路径 

通过互联网登陆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网站（www.szgs.gov.cn），点击“深圳电子税务局 国税

入口”，输入相关登录信息后进入电子税务局，选择“全部功能”→“申报缴税/报表报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即可进入申报界面；或者通过电子税务局

首页“本月应申报信息”，点击“申报”进入申报界面。 

2.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电子税务局申报路径 

通过互联网登陆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网站（www.szds.gov.cn），点击“电子税务局企业用户”，

输入相关登录信息后进入电子税务局申报界面，选择“办税服务”→“申报缴款”→“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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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企业所得税关联申报”，按要求进行在线填报。另外，今年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电子税

务局关联申报新增离线申报功能（EXCEL 文件格式模板导入），企业也可根据申报需要选择离

线申报。 

（五）注意事项 

1.纳税人必须先完成企业所得税申报，才可进行关联申报。若申报属期不存在企业所得税

年度申报记录，将无法进行关联申报。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共 22 张表格。除《报告企业信息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汇总表》和《关联关系表》3 张表格外，其他表格由

纳税人根据实际情况选填。 

3.请纳税人尽早登陆电子税务局及时完成关联申报，以免临近截止日期因网络拥堵等原

因影响申报。 

二、同期资料 

同期资料包括主体文档、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 

（一）准备主体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应准备主体文档: 

（1）年度发生跨境关联交易，且合并该企业财务报表的最终控股企业所属企业集团已准

备主体文档。 

（2）年度关联交易总额超过 10 亿元。 

2.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应准备本地文档: 

（1）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来料加工业务按照年度进出口报关价格计算）超过 2 亿

元。 

（2）金融资产转让金额超过 1 亿元。 

（3）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 1 亿元。 

（4）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超过 4000 万元。 

另外，企业为境外关联方从事来料加工或者进料加工等单一生产业务，或者从事分销、

合约研发业务，原则上应当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如出现亏损，则应当就亏损年度准备同期资

料本地文档。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应准备相应特殊事项文档: 

（1）签订或者执行成本分摊协议的，应当准备成本分摊协议特殊事项文档。 

（2）关联债资比例超过标准比例需要说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应准备资本弱化特殊事

项文档。 

4.企业仅与境内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可以不准备以上同期资料。 

（二）准备与提供时间 

主体文档：集团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 12 个月内准备完毕。 

本地文档：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准备完毕。 

特殊事项文档：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准备完毕。 

同期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供。纳税人准备好同期资料后可主动提交

至主管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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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规定需要准备主体文档的企业集团，如果集团内企业分属两个以上税务机关管辖，

可以选择任一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主动提供主体文档。 

纳税人对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准备有关政策规定及具体操作事宜存在疑惑的，可与主管

国税、地税机关联系，或登陆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网站（www.szgs.gov.cn）、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网

站（www.szds.gov.cn）以及拨打服务热线 12366 查询。 

特此通告。 

 

附件 1：电子税务局关联申报操作示范（国税版） 

附件 2：电子税务局关联申报填报指南（国税版） 

附件 3：电子税务局关联申报操作指引（地税版）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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